G209线桃花板大桥应急交通导改工程施工劳务分包（第二次）询比邀请书
致各询比申请人：
现针对G209线桃花板大桥应急交通导改工程施工劳务分包进行询比采购，采购人为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经批准，本项目已具备询比条件，现邀请贵单位参加该项目的询比。
一、项目概况
G209线桃花板大桥综合评定为4类危桥。为了保护桥梁安全、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需对G209线桃花板大桥进行应急交通导改工程，现需要劳务队伍提供施工劳务分包服务。
二、服务范围及内容
服务范围：G209线桃花板大桥进行应急交通导改工程施工劳务分包。
主要服务内容：提供拆除桥梁两侧中分带，恢复路面；设置防撞桶、隔离设施；重新施划标线；安装标志、限高架等交通安全设施的施工劳务服务并提供施工所需施工辅材，具体内容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三、服务期限
工期总日历天数：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0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为连续日历天数，已包含全部法定节假日。
四、技术要求
施工期间严格按照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O1-2014)《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10-2019)《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71-2021)及国家,各部委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规程的要求施工。
五、服务要求
制定合理的作业方案，配备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员等管理及作业人员，按需提供施工辅材、机械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六、本项目采购控制价如下：
本项目采购控制价（含税金额）：181725.16元。
七、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具有国内注册的独立法人资格及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在人员、资金、安全管理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近五年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提供承诺函。
3.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劳务分包资质。
4.企业为正常运营状态，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接管或清算、破产状态。
5.供应商应遵守法律法规及商业道德准则，无不良行为记录，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国”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7.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询比。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询比，否则，相关询比均无效。
八、接受邀请
询比文件的获取：凡收到询比邀请书者，请于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4月7日，每个工作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13:30至17:00，将下列所有资料（均须在有效期内）加盖公章送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S29呼凉高速监控管理分中心院内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一楼，获取相关资料。
提供材料清单如下：
1.邀请书回执；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身份证彩色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彩色复印件）；
3.有效的营业执照彩色扫描件；
4.企业资质证书彩色扫描件。
注：企业信息如有变更须具有发证机构出具的有效企业信息变更说明。供应商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并确保所提供的资料均在有效期内。
九、响应文件的递交
（一）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8日9:30，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地点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S29呼凉高速监控管理分中心院内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一楼。
（二）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询比文件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采购人将予以拒收。
十、联系方式
询 比 人：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S29呼凉高速监控管理分中心院内内蒙古蒙晟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一楼
联 系 人：钱浩楠
联系电话：0471-3609757
十一、监督单位
本项目的监督单位为呼和浩特城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工作部，监督电话：290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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